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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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缴存人：
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、助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中的积极作用，拟对吉林市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如下：
一、放宽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
1.提高购买新建自住住房（限毛坯房）贷款额度。缴存人家庭在我市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新建自住住房（限毛坯房）的，最高贷款额度上浮10%。
2.提高新市民、青年人及现役军人贷款额度。新市民、青年人及现役军人在我市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，最高贷款额度上浮10%。
二、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
1.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出。本政策实施后，缴存人（或配偶）购买自住住房的，自取得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》之日起，缴存人可申请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，用于支付该套住房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出，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》记载的金额。
2.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支出。本政策实施后，缴存人（或配偶）购买自住住房的，自取得《税收完税证明》之日起，缴存人可申请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，用于支付购房契税支出，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《税收完税证明》记载的契税金额。
3.老旧住房自主更新、原拆原建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缴存人（或配偶）自有本市老旧住房自主更新、原拆原建的，自项目竣工之日起，缴存人可申请一次性住房公积金，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缴存人（或配偶）实际出资金额。
缴存人家庭同时符合多项贷款额度支持政策的，以其中最高额度支持政策为准，上述政策调整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有效期五年。本通知未涉及的其他住房公积金政策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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